
广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

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关于做好2021年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和

认定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,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

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 (粤教职函〔2021〕 41号),为做好我校

组织申报和认定工作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项目范围

2021年省质量土程包括以下项目:示范性产业学院、实践教学示范基地(含

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) 、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、教师教学创

新团队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、技能大师工作室、专业教学资源库、精品在线

开放课程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日。根据《广州

城市职业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办法(试行)》(穗城院[2018]115

号) ,教务处负责组织示范性产业学院、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、教师教学创新

团队、技能大师工作室、专业教学资源库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、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与实践项目。组织人事处负责组织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的申报和认定;设备

处负责组织实践教学示范基地(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)的申

报和认定;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负责组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和认定工
作。

二、申报和认定要求

(一)基本条件0 1.学校要建立质量工程校级管理制度,设立质量工程专项

资金,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,建立完善的质量工程项目培育、

申报、逃选、立项、推荐、建设、资助、检查、验收等长效工作机制并落实到位0

2.学校推荐的项目应是学校正式发文立项建设的项目。学校实际开展的质量工程

项目名称与省质量工程各项目名称可不完全一致,但实质内涵要一致。

(二)推荐限额。

我校项目推荐限额如下:

项目 

实践教学示范 

基地 
校外 实践 

教师 教学 

高层 次技 

技能 大师 专业 教学 精品 在线 

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

创新 创业 

合计 

其中: 

名称 
产教 ∠ヽ 

虚拟仿 
教学 示范 

创新 
能型 兼职 

工作 资源 开放 高职扩 
兼职 

训练 、十划 

融日 实训 基地 

真实训 基地 

基地 
团队 

教师 
室 库 课程 

基本推 荐限额 

招推荐 限额 

教师 推荐 限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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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6 2 4 1 1 3 10 6 1 3 10 



(三)其他条件。除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推荐限额外,各项目还应符合申报
和认定指南的有关要求(见相关附件) 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学校通过公开申报、专家评审、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的方式确定推荐项日。

推荐项目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天,公示结柬后向省教育厅正式行文推荐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(一)以部门为单位
式一份,电子版发送至指
责人签字确认。教务 不处

料
纸
要求请见附件) ,纸质材料一
质版须加盖部门公章,部门负
报和认定材料。

(二)实践教学示范基地(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) 、校

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、教师教学创新团队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、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,推荐材料应于2021年10月22日上午12: 00前完成材料报送和上网工

作;示范性产业学院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、专业教学资源库、技能大师工作

室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应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12‥ 00前完成。

材料清单中的各种材料应按以上规定时间,分开两次报送。

联系人‥

1.教务处:

(1)李洁,联系电话: 36585297,邮箱, lijie@gcp.edu.cn,负责校外实践

教学示范基地、技能大师工作室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
项目;

(2)谢书发,联系电话: 86375421,邮箱, Xsf@gcp.edu.cn,负责教师教

学创新团队、示范性产业学院、专业教学资源库0

2.创新创业教育学院:吴文彬,联系电话: 86375482,邮箱, wwb@gcp.edu.cn,

负责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0

3.设备处:王锻杭,联系电话: 86376403,邮箱: Wfh@gcp.edu.cn,负责实践教

学示范基地(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) 0

4.组织人事处:廖冰俊,联系电话: 86374529,邮箱, lbj@gcp.edu.cn,负责高

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。


